附件2

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（审修稿）

制定说明

按照立法工作要求，现就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）制定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必要性和立法依据

（一）制定必要性

一是贯彻落实国家及自治区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。制定条例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落实自治区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基地建设要求、推进克州农业产业 “四个百万” 工程和十大特色农牧产业链的重要举措，以法治保障设施农业标准化、集约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，提升农产品供给能力与竞争力。二是破解发展瓶颈的现实需要。克州设施农业存在布局分散、设施老旧、装备落后、链条不全、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，亟需立法规范引领，切实促进克州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。三是保障农民增收的民生需求。设施农业是克州特色优势产业，是农民增收、就业创业的重要渠道；通过立法完善利益联结机制，规范集体资产运营，防范资产流失，保障农民权益。
（二）立法依据

法律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。

行政法规：国务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。

地方性法规与政策：自治区相关地方性法规、国家及自治区关于现代设施农业、产业布局等政策文件。

结合克州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实际，在不抵触上位法前提下进行细化与补充。

二、审查过程

（一）启动起草

由州农业农村局牵头成立立法工作小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、时间节点和责任分工，全面启动立法工作。同时，州司法局与州农业农村局成立专门的调研小组，深入基层调研，通过座谈会、实地调研、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了解产业现状、发展瓶颈、群众诉求，收集一手资料。通过不断完善，形成初稿。

（二）征求意见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形成后，通过政府网站、书面函件等多种渠道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。向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、各州直部门、企业代表征求意见，召开座谈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。
（三）合法性审查
2026年5月22日州司法局收到州农业农村局转发的《条例（草案）》送审稿及其说明；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条文及依据对照表；与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资料汇编开展全面的合法性审查。从制定主体与权限、程序合法性、内容合法性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，重点审查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，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，是否存在不合理的权力设定和义务分配等问题。经审查，提出合法性审查意见14条，并与州农业农村局积极沟通后，对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进行了相应修改完善，并再一次书面及在州人民政府官网征求意见。
三、拟解决的主要问题

本条例聚焦解决当前设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与制度短板，重点解决设施农业规划统筹不足、布局散乱；老旧棚室落后、设施档次偏低；生产经营不规范、质量安全不达标；产业链条短、带农增收弱；科技装备不强、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，通过定规划、给政策、强科技、延链条、稳产销、严监管推动设施农业标准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高质量发展。
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
本《条例》共二十四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1.立法目的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定义、基本原则、管理体制、规划编制（第一条至第六条）：明确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定义、基本原则、管理体制、规划编制，确立政府统筹、市场主导、农民主体、科技支撑、绿色安全、联农带农的发展原则。
2.规划与建设（第七条至第八条）：分类推进老旧设施提质改造、盘活闲置；鼓励集中连片新建宜机化、智能化、节能化、标准化大棚，明确主推棚型与建设标准；优化产业结构，巩固蔬菜产业、发展特色产业，形成产业集群。

3.生产与科技（第九条至第十三条）：加强种质资源保护、良种选育推广、种苗监管；推行绿色标准化生产（嫁接育苗、水肥一体化、绿色防控、地膜回收、尾水处理）；推进装备智能化升级、关键短板装备补贴、产学研协同创新、人才培育引进。
4.经营主体与联农带农（第十四条至第十五条）：培育龙头企业、合作社、家庭农场，组建产业化联合体，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，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；规范集体资产确权、承包经营、公开交易，明确承包期限3-5年，防范资产流失。
5.加工流通与品牌（第十六条至十八条）：扶持产地初加工、精深加工、副产物利用，补齐加工短板；完善冷链物流、产销对接平台、跨境贸易通道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，打造区域公用品牌、企业品牌、产品品牌，发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。

6.要素保障（第十九条至二十一条）：统筹财政、援疆、社会资本投入；落实信贷、贴息、保险、农机补贴；保障合理用地、高效节水、农业用电优惠、新能源融合；建立统计监测、信息发布、风险预警、应急处置机制。
7.法律责任（第二十二条至二十三条）：对改变用地用途、违规非农建设、破坏生态、违法投入品、骗取资金等行为，依法追究责任；对公职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，依法依规处理。

8.施行日期（第二十四条）：明确条例施行日期。
五、与有关部门协调情况
在征求意见过程中，各相关单位对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提出的合理意见建议，州司法局会同州农业农村局逐条研究、充分吸纳，对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完善。但对部分内容与起草单位意见存在分歧，我单位建议：1.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第十五条第二款：“设施农业固定资产承包期限为三年至五年，严禁签订超长期承包合同”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百零五条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的规定，建议修改为：“设施农业集体资产承包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，鼓励签订三年至五年的短期承包合同；严禁签订永久或无固定期限合同。”避免出现上位法无授权、被认定为限缩权利的风险。2.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第十五条第三款：“设施农业固定资产发包经营，应当统一使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村集体资产规范性合同模板”是否过度干预民事合同自主权，建议修改为：“应当参照使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村集体资产规范性合同示范模板”。3.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第七条设施农业范围较广，为什么单一对温室大棚作出规定，前后内容不对等，不符合立法条文完整明确的法定要求。
六、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

无
